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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魏、严兴初、谭美莲、汪磊、王利民、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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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耐旱性鉴定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胡麻耐旱性鉴定程序,规定了胡麻耐旱性鉴定程序的构成、耐旱性鉴定方法、耐旱性评

价、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胡麻品种(系)及种质资源的耐旱性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３５４３４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

GB４４０７１　经济作物种子　第１部分:纤维类

NY/T１１２１２２　土壤检测　第２２部分:土壤田间持水量的测定　环刀法

NY/T３７５９　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评价规范　亚麻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耐旱性　droughtresistance
作物在干旱胁迫下,其生长发育、形态建成和产量形成对干旱胁迫的适应和抵抗能力.

３２
相对发芽率　relativegerminationpercentage
同一材料种子胁迫培养的发芽率与对照发芽率的百分比.

３３
反复干旱胁迫存活率　survivalpercentageafterrepeateddroughtstress
幼苗经过２次干旱胁迫Ｇ复水处理后的存活苗数占总供测苗数的百分率.

３４
耐旱指数　droughtresistanceindex
以待测材料籽粒产量为依据,以对照品种作为比较标准,评价待测材料耐旱性的指标.

３５　
对照品种　checkvariety
同级旱地区域试验应用的抗旱参照品种.

４　胡麻耐旱性鉴定程序的构成

胡麻耐旱性鉴定程序包括个７阶段.其中,萌发期耐旱性鉴定细分为４个步骤;幼苗期耐旱性鉴定细

分为６个步骤;花期耐旱性鉴定细分为４个步骤;全生育期耐旱性鉴定细分为４个步骤.程序流程如图１
所示.

５　耐旱性鉴定方法

５１　种子萌发期耐旱性鉴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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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胡麻耐旱性鉴定流程

５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使用培养皿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采用模拟干旱胁迫培养和对照培养.试验设置４次重复,每
次重复５０粒种子.

５１２　种子准备

每份待测材料选择成熟、饱满的种子,数量满足检测需要,混匀后备用;种子质量应符合 GB４４０７１
的要求.禁止包衣或拌种.

５１３　仪器设备

５１３１　培养皿

直径９cm、高５cm 的透明带盖定制培养皿,９cm 定性滤纸,镊子.

５１３２　光照培养箱

光照度≥２０００lx、控温范围１０℃~４０℃的光照培养箱.

５１４　胁迫溶液配制

将１８０g聚乙二醇Ｇ６０００溶解在１０００mL去离子水中,配制成１８％聚乙二醇Ｇ６０００水溶液.

５１５　模拟干旱胁迫培养

发芽试验按 GB/T３５４３４的规定进行.以５０粒种子为１个重复,共４次重复,分别放入培养皿中,
以２层滤纸为芽床,各加入１０mL胁迫溶液,加盖.分别标记为T１、T２、T３和T４.将培养皿放置于光照

培养箱中,在２５℃条件下进行２d暗培养,然后设置光暗周期为１６h/８h,光照度为１２５０lx~１５００lx,
继续培养５d.

５１６　对照培养

对照发芽试验按 GB/T３５４３４的规定进行.用去离子水代替胁迫溶液,其他同５１２.４次重复分

别标记为CV１、CV２、CV３和CV４.

５１７　性状调查

暗培养２d之后,１６h/８h光暗周期条件下继续培养５d,调查发芽种子数.

５１８　相对发芽率计算

以相对发芽率评价待测材料种子萌发期的耐旱性,相对发芽率按公式(１)、公式(２)、公式(３)计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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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GRT

GRCV
×１００ (１)

GRT ＝
XGRT

５０ ×１００ (２)

GRCV ＝
XGRCV

５０ ×１００ (３)

式中:

GI　 ———待测材料相对发芽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GRT ———待测材料胁迫培养下发芽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GRCV ———待测材料对照培养下发芽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XGRT ———待测材料胁迫培养下４次重复发芽种子数的平均值,单位为粒;

XGRCV———待测材料对照培养下４次重复发芽种子数的平均值,单位为粒.

５２　苗期耐旱性鉴定

５２１　试验设计

试验使用种植盆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采用反复干旱胁迫法,进行２次干旱胁迫Ｇ复水处理.试验设

置３次重复,每次重复５０株苗.

５２２　种子准备

同５１２.

５２３　仪器设备

５２３１　种植盆

长５０cm、宽２０cm、高１５cm 的塑料箱.

５２３２　光照培养箱

同５１３２.

５２４　播种

在种植盆中装入１０cm 厚度风干后的耕层土,灌水至土壤相对含水量(７５±５)％时播种,播种后覆盖

２cm 土层.将种植盆放置于光照培养箱中,设置光暗周期为１６h/８h,光照度为１２５０lx~１５００lx,２５℃
条件下培养.

５２５　第一次干旱胁迫Ｇ复水处理

待胡麻幼苗长至６片叶时停止供水,开始进行干旱胁迫.当土壤相对含水量降至３％时进行复水,使
土壤相对含水量恢复至(７５±５)％.

５２６　第二次干旱胁迫Ｇ复水处理

第一次复水完成后即停止供水,进行第二次干旱胁迫.当土壤相对含水量再次降至３％时,进行第二

次复水,使土壤相对含水量恢复至(７５±５)％.

５２７　性状调查

第一次复水２４h后调查存活苗数,以叶片转呈鲜绿色者为存活苗;第二次复水２４h后调查存活苗

数,以叶片转呈鲜绿色者为存活苗.

５２８　反复干旱胁迫存活率

以幼苗反复干旱胁迫存活率评价待测材料苗期的耐旱性,按式(４)、式(５)、式(６)进行计算:

DS＝
DS１＋DS２

２
(４)

DS１＝
XDS１

５０ ×１００ (５)

DS２＝
XDS２

５０ ×１００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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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S ———幼苗反复干旱胁迫存活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DS１———第一次干旱胁迫存活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DS２———第二次干旱胁迫存活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结果保留１位小数;
XDS１———第一次复水后３次重复存活苗数的平均值,单位为株;

XDS２———第二次复水后３次重复存活苗数的平均值,单位为株.

５３　花期耐旱性鉴定

５３１　试验设计

试验在旱棚条件下进行,设置对照品种,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３次重复,小区面积≥２m２.小区按

２m 行长、２０cm 行距、３行区种植,每行播种３００粒.

５３２　种子准备

待测材料和对照品种种子准备同５１２.

５３３　播种

土壤５cm 地温连续稳定超过７℃时播种.播种前灌水,使０cm~５０cm 土层持水量达到(７５±５)％,
以保证出苗所需水分.土层持水量测定方法参见 NY/T１１２１２２.

５３４　干旱胁迫处理

播种后试验棚应防止自然降水进入.枞形期后停止供水,进行干旱胁迫.花期结束后立即灌水,使

０cm~５０cm 土层持水量达到(７５±５)％.后期视胡麻生长情况及时补充水分,确保成熟期不受干旱胁迫

影响.

５３５　对照处理

在旱棚内或棚外邻近的试验地设置非干旱胁迫对照试验,试验地的土壤养分含量、土壤质地和土层厚

度等应与干旱胁迫处理的基本一致.播种后正常供水处理,使０cm~５０cm 土层持水量在胡麻整个生育

期维持在(７５±５)％.

５３６　栽培管理

同一项作业在同一天内完成.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按照 NY/T３７５９的规定执行.

５３７　性状调查

籽粒成熟后及时收获,测定各小区的籽粒产量.按照 NY/T３７５９的规定执行.

５３８　耐旱指数

以小区籽粒产量计算耐旱指数,按式(７)计算:

DMI＝
SY２

a

SYm
×
SYCKM

SY２
CKA

(７)

式中:

DMI　———待测材料耐旱指数的数值,结果保留２位小数;

SYa ———待测材料干旱胁迫处理下籽粒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２);

SYm ———待测材料对照处理下籽粒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２);

SYCKM ———对照品种对照处理下籽粒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２);

SYCKA ———对照品种干旱胁迫处理下籽粒产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２).

５４　全生育期耐旱性鉴定

５４１　试验设计

同５３１.

５４２　种子准备

同５３２.

５４３　播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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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５３３.

５４４　干旱胁迫处理

播种后试验棚应防止自然降水进入.在苗期补水１次,使０cm~５０cm 土层持水量达到(７５±５)％,
随后不再浇水,直至成熟.

５４５　对照处理

同５３５.

５４６　栽培管理

同５３６.

５４７　性状调查

同５３７.

５４８　耐旱指数

同５３８.

６　耐旱性评价

６１　萌发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胡麻萌发期耐旱性评价标准见表１.

表１　萌发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级别 相对发芽率,％ 耐旱性

１ ≥９００ 极强(HR)

２ ７００~８９９ 强(R)

３ ５５０~６９９ 中等(MR)

４ ４００~５４９ 弱(S)

５ ≤３９９ 极弱(HS)

６２　苗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胡麻苗期耐旱性评价标准见表２.

表２　苗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级别 反复干旱胁迫存活率,％ 耐旱性

１ ≥８００ 极强(HR)

２ ６６０~７９０ 强(R)

３ ５００~６５９ 中等(MR)

４ ２００~４９９ 弱(S)

５ ≤１９９ 极弱(HS)

６３　花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胡麻花期耐旱性评价标准见表３.

表３　花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级别 耐旱指数 耐旱性

１ ≥１３０ 极强(HR)

２ １１０~１２９ 强(R)

３ ０９０~１０９ 中等(MR)

４ ０７０~０８９ 弱(S)

５ ≤０６９ 极弱(HS)

６４　全生育期耐旱性评价标准

胡麻全生育期耐旱性评价标准同表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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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追溯方法

７１　标记方法

在胡麻耐旱性鉴定程序的各个阶段,标记的内容包括:

a)　做标记时植株的性状;

b)　标记的编号;

c)　做标记的人员姓名;

d)　标记时间;

e)　其他.

７２　过程记录

在执行第５章所规定的各个阶段的程序指示过程中,记录并保持以下内容:

a)　执行各阶段程序指示的人员姓名;

b)　时间;

c)　地点;

d)　执行的具体操作内容;

e)　操作的结果或观察到的现象;

f)　其他.

６


